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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主席致歡迎辭  

1.  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 (下文簡稱「食環會」)副主席歡迎所有委員

及部門代表出席食環會第十四次會議。  

2.  副主席提醒各位委員按《九龍城區議會常規》 (下文簡稱《區議

會常規》 )第 22 條的規定申報利益，若委員的物業業權、職業或投資等

個人利益與討論事項有關連，或有潛在利益衝突，委員應主動在會議上

申報，以便他按《區議會常規》作出決定。  

3.  副主席表示，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80 條，委員會會議的法定

人數為全體成員人數的一半，而議員必須佔出席會議的成員半數或以上。

如在會議開始或在會議進行期間沒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他須指示秘書召

喚缺席者出席。如在 15 分鐘後仍未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他會宣布休會。

他接着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13 條的規定，批准每名與會者就同一議題

參與討論時最多發言三次，每次發言的時限為兩分鐘。他又提醒與會者

關掉手提電話，或將響鬧裝置改為震動提示，以免會議受到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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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一  
通過第十三次會議記錄  

4.  副主席宣布第十三次會議的會議記錄無須修訂，並獲委員會一

致通過。  

 

議程二  
關注馬坑涌道樹木傾斜事宜  
(食環會文件第 10/2026 號 ) 

5.  委員介紹文件。  

6.  副主席請委員閱覽由九龍西區地政處及發展局綠化、園境及樹

木管理組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7 及 18 號書面回應。  

7.  九龍西區地政處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文件提及的樹木生長在私人土地上，業主有責任妥善保養

土地範圍內的樹木；  

(ii)  一般而言，如地契載有樹木保育條款或園境條款等，而業主

沒有遵守地契條款的要求，一經發現，本處可採取適當的執

行契約條款行動，例如發出警告信，要求有關業主在指定時

限內糾正違契情況；  

(iii )  惟涉事土地的地契並無上述樹木保育條款或園境條款，因

此該樹木的情況並不構成違反地契規定，本處因而未能採

取執行契約條款行動；  

(iv)  即便如此，本處已多次去信相關業權人，並致電其代表，勸

喻業權人盡快處理事涉樹木。同時，本處亦已將個案轉介予

相關部門跟進；  

(v)  無論地契是否載有相關條款，私人土地的業主有責任妥善

管理其土地上的樹木。如私人土地業主因沒有妥善護養其

物業內的樹木而引致有人命傷亡或財物損失，有可能需要

負上法律責任；以及  

(vi)  本處會繼續勸喻有關業主，促請其盡快妥善處理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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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副主席總結表示，希望九龍西區地政處繼續留意該樹木的情況，

並繼續與其他相關部門保持聯繫，適時採取跟進行動。  

 

議程三  
再次要求跟進差館里美安樓後巷及觀音廟附近垃圾堆積及店舖延伸對環

境造成的滋擾  
(食環會文件第 11/2026 號 ) 

9.  委員介紹文件。  

10.  副主席請委員閱覽由九龍城民政事務處 (下文簡稱「九龍城民政

處」)、屋宇署、社會福利署 (下文簡稱「社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文

簡稱「食環署」 )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2、 3、 4 及 9 號書面回應。  

11.  食環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一向關注差館里美安樓後巷，及觀音廟附近露宿者引

致的環境衞生問題，除加強恆常潔淨服務外，亦一直積極

參與由九龍城民政處統籌的跨部門聯合行動。在聯合行動

中，署方負責清理由露宿者自願棄置的垃圾和廢物，並進

行清洗及防治蟲鼠工作，以改善該地點的環境衞生；以及  

(ii)  就差館里一帶有店舖非法擴展營業的問題，署方已按既定

程序採取執法行動，並會持續監察情況和採取適當行動。  

12.  社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津助救世軍營辦的露宿者綜合服務隊 (下文簡稱「服務

隊」)，為九龍城區的露宿人士提供福利支援服務。服務隊

社工、護士、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以及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福利辦事處 (下文簡稱「福利辦事處」 )的社工曾多次探訪

文件提及地點的露宿者；  

(ii)  福利辦事處亦積極配合九龍城民政處統籌的聯合行動和

預備行動計劃；  

(iii )  署方沒有強制露宿者行事的法定權力，但仍會繼續為露宿

者提供社會福利支援服務，協助他們盡快脫離露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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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署方會積極參與聯合行動，協調相關非政府機構探訪露宿

者。署方於去年 1 月至今分別參與了針對上址的聯合行動

共 14 次。  

13.  九龍城民政處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露宿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涉及不同政策局及部門的工

作範疇。處方會在有需要時統籌聯合行動，改善露宿地點

的環境衞生問題及處理露宿者的福利需要；  

(ii)  過去一年，處方就位於紅磡差館里美安樓後巷及觀音廟附

近的露宿者個案聯同食環署、社署及香港警務處進行了 12
次聯合行動，頻率為區內所有露宿者個案中最高。食環署

在行動中清理了由露宿者自願棄置的物品，以改善環境衞

生。社署負責探訪露宿者，了解他們的福利需要；以及  

(iii )  處方會聯同各相關部門繼續密切留意區內露宿者情況，並

會按需要透過聯合行動處理由街頭露宿衍生的各種問題，

以減輕對本區居民的影響。  

14.  委員沒有其他問題，副主席宣布是項議程結束。  

 

議程四  
關注中九龍幹線何文田通風大樓附近空氣質素監測問題  
(食環會文件第 12/2026 號 )  

15.  委員介紹文件，並有以下意見及查詢：  

(i)  要求環境保護署 (下文簡稱「環保署」 )定期把通風口附近

空氣質素的數據上載於部門網站，以供公眾查閱；以及  

(ii)  按環境許可證規定而安裝的空氣淨化系統，是否會定期進

行檢查及維修，以確保系統持續實時量度及監測進出口的

空氣質素。  

16.  副主席請委員閱覽由路政署及環保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5 及 6
號書面回應。  

17.  環保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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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署方的空氣質素監測網絡由 18 個監測站組成，當中包括

15 個一般監測站和 3 個路邊監測站，旨在反映全港整體及

具代表地區性的空氣質素情況，而非針對個別工程項目設

立大量監測站；  

(ii)  署方在設計空氣質素監測網絡時，需綜合考慮多項因素，

包括現有監測站的覆蓋範圍、地區人口及地區未來發展計

劃等，讓網絡在具不同代表性的地點設立空氣質素監測站，

以反映本港空氣質素的整體情況；  

(iii )  位於深水埗欽州街 37 號 A 警署天台的一般空氣質素監測

站，其數據已足以反映何文田地區 (包括佛光街一帶 )的空

氣質素，因此署方沒有計劃在何文田一帶增設額外監測站； 

(iv)  自中九龍幹線 (油麻地段 )於去年 12 月 21 日通車後，深水

埗空氣質素監測站數據顯示空氣質素水平與通車前相比

並無顯著變化；   

(v)  根據中九龍幹線法定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要求，路政署已

在位於佛光街附近的中九龍幹線何文田通風大樓安裝空

氣淨化系統。系統亦已裝設空氣質素感應器，以實時量度

進出口的空氣質素，確保懸浮粒子及二氧化氮的去除比率

不少於 80%，旨在有效保障通風大樓附近的空氣質素；以

及  

(vi)  公眾人士可於環保署網站翻查所有空氣監測站過往的監

測數據。  

18.  路政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中九龍繞道 (油麻地段 )自去年 12 月 21 日通車至今近 3 個

月，何文田通風大樓的空氣淨化系統運作效能良好，就二

氧化氮及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淨化效率均符合環境許可證

訂定的標準。裝設的空氣監測傳感器會實時 24 小時監察

各通風大樓的氣體排放情況，如排放不符合有關標準，會

即時調查及作出跟進，並向環保署提交詳細報告；以及  

(ii)  空氣監測傳感器的作用為監測空氣淨化系統運作是否符

合環境許可證的要求，與環保署所提的空氣質素監測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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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有所不同。有關空氣質素的監測數據，公眾可於環保

署的網頁查閱。  

19.  委員沒有其他提問，主席宣布是項議程結束。  

 

議程五  
有關啟德發展區鼠患問題並落實綜合防治措施事宜  
(食環會文件 13/2026 號 )  

20.  委員介紹文件。  

21.  主席請委員閱覽由食環署及房屋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0 及 21
號書面回應。  

22.  食環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由 2024 年起全面使用熱能探測攝錄機，測量鼠隻活

動情況。自去年起，署方已擴大鼠隻活動調查範圍至房屋

署轄下的公共租住屋邨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文簡稱「康

文署」)轄下的公園及康樂設施等，令調查更具代表性。署

方會運用調查數據分析鼠隻活躍程度，以有效運用資源改

善鼠控工作；  

(ii)  署方會定期與相關部門巡視啟欣苑及啟悦苑一帶的公眾

地方，並向有關管理人員提供防控鼠患措施及派發相關的

宣傳單張，以加強他們和居民的防治蟲鼠意識；以及  

(iii )  署方會繼續與區內各持份者 (包括其他政府部門、機構、屋

苑、商場、食肆及地盤等 )保持緊密聯繫，並按需要與場地

負責人進行聯合視察及提供有關防治鼠患的專業意見和

技術支援，以協助場地負責人制訂和實施有效的防治措施。 

23.  房屋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在綜合滅鼠方面，食環署會聯同署方及物業管理公司，定

期於啟欣苑及啟悅苑內的公共區域進行巡查及滅鼠行動。

現時已於屋苑範圍內安裝 54 個 T 型鼠餌盒、2 個隧道鼠餌

盒、14 個捕鼠籠及 3 個酒精捕鼠器。預計於本年 4 月及 8
月將分別再加設 3 個隧道鼠餌盒及 3 個酒精捕鼠器。上述

設備均每星期更換藥餌一次，並配合每年 4 次聘請承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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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全屋苑的額外滅鼠行動，以及每年 4 次舉行屋苑清潔

大行動，以加強屋苑防治鼠患的成效；  

(ii)  屋苑會定期舉辦防鼠宣傳展覽，以加強居民對防治鼠患的

認知及意識。最近一次防鼠宣傳展覽已於本年 1 月舉行； 

(iii )  署方已安裝一支紅外線監察鏡頭，並配備一部手提式紅外

線監察機，供晚間巡邏時使用，以監測鼠患活動範圍及密

度，為實施針對性防治措施提供科學數據支持；  

(iv)  在商戶層面，啟欣苑及啟悅苑零售大樓的商舖 (包括食肆 )
已全數開業及正常營運，署方暫未接獲商戶就鼠患問題的

反映或投訴。管理處已向所有商舖派發防治鼠患指引，提

醒商戶妥善處理廚餘及垃圾，以防止鼠患問題；  

(v)  在宣傳教育方面，屋苑管理處已透過不同渠道向居民宣傳

正確的垃圾分類及棄置方法，並於各座大堂張貼食環署的

防治蟲鼠海報及屋苑通告，提醒居民必須妥善綁紮垃圾袋

並放入有蓋垃圾收集桶內，以切斷老鼠的食物來源，以提

高公眾對防治鼠患的意識，共同維護屋苑環境衞生；   

(vi)  署方非常重視公營房屋建設工程對周邊環境的影響，並會

於工程期間一直在地盤內實施環境管理措施。措施包括要

求承建商妥善儲存物料及處理垃圾、安排專業滅蟲公司進

行每星期一次的滅鼠工作，以確保工地的衛生和整潔，以

免滋生鼠患；以及  

(vii)  署方將持續督促各承建商加強施工階段的環境管理，並定

期巡查相關措施的落實情況，以減少工程對周邊住宅和居

民的影響。  

24.  委員有以下意見：  

(i)  根據委員的實地視察，啟欣苑及啟悅苑內的草坪有多個鼠

洞，附近的地盤亦有嚴重的鼠患問題。認為只靠老鼠藥及

老鼠籠已不足以減低該處的鼠患。建議部門於屋苑及附近

的地盤進行定期大規模的聯合滅鼠行動，並制定整體規劃

的滅鼠時間表；以及  

(ii)  房屋署只使用一支紅外線監察鏡頭及一部手提式紅外線

監察機，不足以收集有關屋苑及附近地盤一帶的鼠患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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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房屋署代表回應，表示會與屋苑的物業管理公司安排進行大規

模滅鼠行動，以及研究於屋苑及其商場增設更多紅外線探測儀器的可行

性。  

26.  主席總結表示，希望各相關部門與委員保持緊密聯繫，並採取更

多有效的滅鼠措施，改善啟德區內屋苑的鼠患問題。  

 

議程六  
跟進物管鼠患指引  強化九龍城防治工作  
(食環會文件第 14/2026 號 ) 

27.  委員介紹文件，並有以下補充：  

(i)  就聯合辦事處 (下文簡稱「聯辦處」 )推出優化滲水檢測程

序先導計劃 (下文簡稱「先導計劃」)、食環署設立夜間防治

鼠患流動隊及研發打擊冷氣機滴水調查系統等措施表示

肯定。亦支持食環署方推行《滅鼠約章》及使用社交媒體

加強與市民的溝通和宣傳。同時希望部門就滲水個案進一

步提升執法效率，並爭取在夏季前加快處理有關冷氣機滴

水的投訴個案；  

(ii)  歡迎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下文簡稱「物監局」)制定《住宅樓

宇防治鼠患工作良好作業指南》，對物業管理公司的責任

及相關罰則作清晰說明。惟不少前線物業管理人員 (包括保

安人員及清潔工人 )普遍缺乏防治蟲鼠的專業知識及實務

技能，建議物監局聯同食環署於區內舉辦更多講座及持續

進修課程，以提升前線人員對鼠跡辨識和防治鼠患的知識，

及工作效率；以及  

(iii)  查詢私人物業管理公司若未能妥善跟進鼠患問題，物監

局是否會對公司作出檢控，或發出強制命令要求跟進鼠

患。  

28.  主席請委員閱覽由物監局及食環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9 及 20
號書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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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食環署代表回應，綜合如下：  

(i)  署方十分關注九龍城區內鼠患問題，每年均會舉辦滅鼠運

動，以加強鼠患的防控措施及喚起市民的防鼠意識。第一

期的滅鼠運動已於本年 1 月 5 日至 3 月 13 日舉行；  

(ii)  自 2022 年年底啓動「各界攜手，全港滅鼠行動」，凝聚政

府內外不同界別的力量，推動跨界別、多專業及市民共同

參與滅鼠工作；  

(iii )  署方在 2024 年 12 月推出《滅鼠約章》，邀請私人住宅處所

的物業管理公司、業主立案法團及居民組織參與，攜手締

造無鼠環境。參與者會獲署方免費提供防治鼠患的技術支

援，包括獲邀參與由署方舉辦的防治蟲鼠講座；  

(iv)  署方就冷氣機滴水的問題，在去年試用「冷氣機滴水調查

系統」，利用該系統配備紅外線夜視錄像功能，更準確地追

蹤冷氣機滴水的源頭。署方發出「妨擾事故通知」的數目

亦較 2024 年有所增加。署方將於本年夏季善用「冷氣機滴

水調查系統」，更有效地找出滴水源頭，提升執法效能；以

及   

(v)  署方亦在區內進行宣傳教育活動，向物業管理公司和地區

人士講解處理冷氣機滴水的情況。  

30.  聯辦處代表回應，綜合如下：  

(i)  就私人物業出現滲水情況，有關業主可透過互相合作，委

聘專業人士或顧問公司進行滲水調查及找尋滲水源頭，並

進行所需的維修，以履行業主妥善管理和維修保養樓宇的

責任。食環署及屋宇署的網頁亦上載了就滲水問題提供專

業意見和服務的顧問公司及專家名單，供市民參考；  

(ii)  如有關滲水情況構成衞生妨擾、樓宇結構安全風險或浪費

供水，處方會透過法例賦予的權力和相關部門的專業知識，

配合有關業主或住戶的合作，以有系統一站式的測試方法，

嘗試找出滲水的源頭，再飭令有關業主進行維修。調查的

進展取決於多項因素，處方會不斷優化處理滲水個案的工

作流程，以加快調查工作；以及  



11 
 

(iii )  處方將於本年上半年推出先導計劃，引入紅外線測試，加

快識別滲水源頭，並提升整體檢測效率。  

31.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建議食環署開發簡易舉報平台，利用即時通訊軟件，方便

市民上傳相片或短片舉報鼠患、冷氣機滴水等問題，協助

署方執法；  

(ii)  建議物監局優化物業管理公司的獎罰評級機制，公開表揚

表現優異的公司，並對表現不達標公司嚴厲執法，並加重

罰則；  

(iii )  要求聯辦處整合認證承辦商的名冊，方便業主在收到滲水

通知時，可盡快聯絡合資格承辦商進行維修工程；  

(iv)  建議食環署引入人工智能助理，就常見問題及個案進度提

供 24 小時查詢服務，以釋放前線人手加快處理複雜個案；  

(v)  查詢先導計劃現時試行的地區，以及何時會把計劃擴展至

全港；以及  

(vi)  請聯辦處介紹先導計劃採用的新技術，以及其成效。  

32.  聯辦處代表回應，綜合如下：  

(i)  先導計劃預計將於 2026 年上半年推出，現時仍處於籌備

階段，故暫未有該計劃的詳細資料。在有進一步消息時，

處方會再向委員報告；  

(ii)  處方一直採用濕度監測、色水測試、地台蓄水測試、牆身

灑水測試及反向壓力測試等技術檢測滲水情況；  

(iii )  自 2018 年 6 月下旬起，處方已於九龍城區於適合個案中，

全面應用微波斷層掃瞄及紅外線熱成像分析等較新的技

術，以提升檢測效率。在引入上述的新技術後，探測滲水

源頭的成功率已顯著上升。處方將於會後向委員提供相關

數據資料。然而，上述新技術並不適用於滲水面積較小、

天花板有混凝土剝落，或牆身及天花板含有瓦磚等反光物

料等情況；以及  

(iv)  處方已備悉委員提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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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食環署代表表示，署方已於 2025 年 8 月已開設新的社交媒體帳

戶，期望透過該平台加強與市民的互動，以及交流資訊和意見。  

34.  主席總結表示，希望部門繼續提升設備及使用更多的新技術，以

提升檢測的成效，及加快處理個案的進度。他亦期望部門繼續就區內的

環境衞生情況與委員保持緊密溝通。  

 

議程七  
有關 2B1 用地及啟欣苑間行人路段吸煙問題事宜  
(食環會文件第 15/2026 號 ) 

35.  委員介紹文件。  

36.  主席請委員閱覽由衞生署及食環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 及 11 號

書面回應。  

37.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除恆常巡視外，建議相關部門應採取跨部門聯合行動，以

提升執法效率及加強阻嚇性；  

(ii)  要求衞生署就文件提議設立公眾路段禁煙區及／或設立

指定吸煙區作回應；以及  

(iii )  如部門考慮設立指定吸煙區，建議參考外國的吸煙室，阻

止二手煙飄散，以減低對途人的影響。  

38.  食環署代表回應，表示會在有關地點針對棄置煙蒂行為增加執

法次數，以改善吸煙造成的環境衞生問題，並會考慮聯同其他部門採取

聯合行動及加強宣傳工作。  

39.  主席表示，該區部分地盤工人於鄰近煤氣管道的位置吸煙，構成

安全隱患。他促請食環署加強宣傳，並勸喻吸煙者遠離有關位置。此外，

主席請秘書向衞生署反映委員的意見，並就設立公眾路段禁煙區及／或

設立指定吸煙區作回應。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 2026 年 3 月 24 日向委員轉達衞生署有關於 2B1
用地及啟欣苑間行人路段設立指定吸煙區的補充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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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八  
關注必嘉街垃圾站內長期發出臭味及跌石屎問題  
(食環會文件第 16/2026 號 ) 

議程九  
建議優化九龍城區垃圾站及周邊一帶改善臭味和環境問題  
(食環會文件第 17/2026 號 ) 

40.  主席表示，議程 8 及 9 均與垃圾站管理問題有關，在諮詢委員意

見後，宣布把兩項議程合併討論。  

41.  委員介紹文件第 16/2026 號及 17/2026 號。  

42.  主席請委員閱覽由食環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2 及 13 號書面回

應。  

43.  食環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除會增加清洗垃圾站的次數，亦會在較舊式的垃圾收

集站進行翻新及改善工程，從而提升垃圾收集站的設施和

服務質素。署方與建築署現時正合作推行垃圾收集站翻新

計劃，必嘉街垃圾收集站已列入上述翻新計劃名單；  

(ii)  現時，九龍城區內設有 19 個公眾垃圾收集站，當中 3 個處

理垃圾數量較多的垃圾收集站 (包括必嘉街垃圾收集站、九

龍城市政大廈垃圾收集站及馬頭角道垃圾收集站 )以密封

式電動垃圾壓縮機 (「壓縮斗」)收集垃圾。壓縮斗不但能提

升運作效率，亦有助減少站內存放垃圾桶的數目，從而改

善臭味；以及  

(iii )  署方會檢視區內其他垃圾站的情況，如有需要會延長服務

時間，並會檢視及調整攝錄機的位置，以加強阻嚇作用。 

44.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查詢空氣淨化新技術，是否適用於尚未翻新的垃圾站；以

及  

(ii)  建議食環署在進行垃圾站閘門美化工程時，同時考慮美化

鄰近公廁的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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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食環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現時區內的 19 個垃圾站中，有 1 個現正使用新的空氣淨

化技術。署方會檢視區內其他垃圾站的情況，如條件合適，

亦會轉用有關的新技術淨化空氣；以及  

(ii)  署方正推行另一個計劃去翻新公廁的外牆，會根據有關的

時間表，陸續對區內部分的公廁外牆進行翻新。  

46.  主席作出總結，希望部門考慮盡快於區內垃圾站及公廁外牆加

設不同的繪圖，為社區注入活力。  

 

議程十  
關於秀竹園道狗隻便溺問題  
(食環會文件第 18/2026 號 ) 

議程十一  
關注何文田區寵物糞便回收設施、狗隻排便沙池清理及街道異味問題  
(食環會文件第 19/2026 號 ) 

47.  主席表示，議程 10 及 11 均與寵物便溺問題有關，在諮詢委員意

見後，宣布把兩項議程合併討論。  

48.  委員介紹文件第 18/2026 號及 19/2026 號。  

49.  主席請委員閱覽由食環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4 及 15 號書面回

應。  

50.  食環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就改善寵物便溺的問題，署方會以執法及宣傳教育為主； 

(ii)  署方在接獲文件後，已派員檢視秀竹園道的實際情況，並

已在上述一帶增加 4 個狗糞收集箱，現時秀竹園道一帶共

有 5 個狗糞收集箱以應付附近居民的使用需求；  

(iii )  署方人員早前亦曾聯同相關委員到何文田街及何文田山

道一帶視察，檢視此路段的實際情況。在聽取意見後，署

方已在上址分別增加 1 個狗糞收集箱及廢屑箱，以應對居

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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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除了張貼警告標語外，署方已在文件提及地點一帶的當眼

處懸掛大型橫幅，提醒市民需妥善清理其狗隻的糞便，否

則會被檢控；以及  

(v)  署方會繼續留意上址一帶的情況，加強執法和清潔的頻率，

以保持環境衞生。  

51.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狗隻在散步期間便溺在所難免，現時已有不少有效方法可

去除排泄物的氣味，例如使用檸檬酸。建議部門考慮於清

潔劑中加入檸檬酸或其他具除臭功效的物質，以提升清除

氣味的效果；  

(ii)  狗廁所使用率低，可能與狗隻在使用狗廁所後，狗主難以

徹底清理排泄物有關，造成嚴重異味。建議部門增設更多

狗糞收集箱，方便狗主清理寵物排泄物；  

(iii )  現時狗主僅以少量清水沖洗狗隻便溺位置的做法不足以

徹底清理排泄物，要求部門加強宣傳教育，並查詢若狗主

未有將狗隻排泄物清理乾淨，部門可否對其作出檢控；  

(iv)  現時 5 個月大以上的狗隻均須植入晶片，建議部門可配合

人工智能技術，在狗隻便溺黑點記錄涉事狗隻的資料，並

向狗主發出告票。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的資料，狗隻晶片

用於識別身份及協助走失的狗隻尋回主人。只要晶片及人

工智能技術配合得宜，有關建議的可行性甚高；以及  

(v)  現時獸醫診所可以透過掃瞄狗隻晶片獲得其編號，從而追

查狗主，希望部門積極研究配合晶片對違法狗主發告票的

建議，有助加強阻嚇力。  

52.  食環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會使用洗地盤清洗頑固污跡，若未能清理，署方會聯

絡相關部門更換有關位置的地磚或行人路面；  

(ii)  利用狗隻晶片配合人工智能技術發告票的建議涉及多個

部門，署方會將聯同相關部門考慮其可行性；以及  

(iii )  如有足夠證據證明狗主違反潔淨法例，署方可對狗主作出

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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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主席作出總結，希望部門備悉委員的建議，積極作可行性研究，

並適時向委員匯報結果。  

 

議程十二  
有關啟德車站廣場遊樂場及寵物公園噪音事宜  
(食環會文件第 20/2026 號 ) 

54.  委員介紹文件。  

55.  主席請委員閱覽由康文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8 號書面回應。  

56.  康文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就晚上 11 時後，啟德車站廣場公園使用者發出聲浪的問

題，署方已增加晚上當值保安員的人數，以及增加巡邏的

次數。如發現公園使用者發出聲浪過大，會即時作出勸喻；  

(ii)  署方已在兒童遊樂場及寵物公園的位置增加橫額及告示，

提醒市民在晚間降低聲量；以及  

(iii) 署方會持續留意有關情況，定期檢視相關的安排。  

57.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寵物公園的聲浪大部分均由狗隻吠叫產生，部門以勸喻、

橫額及告示的方式提醒對寵物沒有效用。建議部門考慮於

晚上 11 時後關閉寵物公園；  

(ii)  請署方提供啟德車站廣場公園晚間的巡邏人數；以及  

(iii )  建議部門考慮於公園周邊增設隔音布或隔音玻璃等設施，

以減低噪音對附近居民的影響。  

58.  康文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人員如於夜間發現狗隻吠叫，會即時要求狗主妥善規

管其寵物。據署方人員觀察，大部分狗主均願意配合；  

(ii)  現時署方已將啟德車站廣場公園晚間的巡邏人員人數增

至兩名，並增加巡邏次數，以改善晚間噪音的情況；  

(iii )  啟德車站廣場公園鄰近啟欣苑，由於聲音會向上傳播，增

設隔音布或隔音玻璃等設施未必能有效阻隔噪音；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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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署方會考慮委員就規管寵物公園開放時間的建議。  

59.  委員認為即使規管寵物公園的開放時間，寵物仍可在寵物公園

的周邊範圍發出聲浪，無助解決晚間噪音的問題。因此建議部門積極研

究各種不同隔音物料的實際效果，以有效的方式解決噪音問題。  

60.  康文署代表表示，備悉委員的意見，會轉交予相關組別考慮。  

 

議程十三  
增撥資源協助街市活化及轉型  推動多元化發展  重振地區經濟  
(食環會文件第 21/2026 號 ) 

61.  委員介紹文件。  

62.  副主席請委員閱覽由食環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6 號書面回應。 

63.  食環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轄下的公眾街市是市民購買新鮮糧食的途徑之一，因

應市民的消費模式和對公眾街市需求的轉變，近年採取了

多項措施，以優化公眾街市的營運環境和管理；  

(ii)  為增加公眾街市及熟食中心的人流，令其更為興旺，署方

在公眾街市持續進行推廣計劃，包括節日慶祝及主題活動。

各種推廣活動不但為公眾街市營造節日氣氛，同時有助增

加街市人流及刺激消費。署方亦會透過社交媒體，介紹街

市發展項目和推廣活動，增進市民對公眾街市的了解，從

而有助吸引人流。署方會密切留意各公眾街市的人流情況

及出租率的變化，以評估改善工程和街巿推廣活動的成效，

適時作出檢討；  

(iii )  署方亦致力提高攤檔的出租率，除恆常推出空置攤檔作公

開競投外，亦會將持續空置一段時間的攤檔，以較優惠的

底價公開競投。署方亦會合併攤檔以加大其面積，或更改

攤檔可售賣的貨品類別／行業，以切合市場的需要；  

(iv)  署方計劃在個別街市推行試驗計劃，物色合適及有意參與

的非牟利組織合作，讓青年人運營街市空置攤檔，售賣手

工藝品、生活用品和雜貨等。署方會參考試驗計劃推展情

況，探討如何進一步善用空置攤檔，支援青年人創業；   



18 
 

(v)  署方一直積極和持份者 (包括租戶、地區人士、販商聯會和

物流服務商等 )溝通，探討進一步善用街市攤檔和空間的措

施，包括增設合適設施以切合市民和經營者需要。以香港

仔街市和九龍城街市為例，署方已將該街市部分公共空間

租予物流服務商設置自助取貨智能櫃，方便市民取件並帶

動街市人流。署方於 2025 年亦安排了有意在街市提供速

遞收發服務的營運商實地考察，以協助他們物色合適地點

設置服務站／營業點；  

(vi)  倘若網購生鮮冷凍食品公司有意提供自助取貨服務，相關

食物包裝、運輸和儲存的運作須符合食物安全、許可證條

件和街市營運的要求；以及  

(vii)  署方亦在香港仔街市及聯和墟街市分別設置回收網絡「綠

在香港仔」及「綠在聯和墟」，以吸引人流。署方會繼續以

開放態度考慮各項配合社會需要和有助改善公眾街市營

運的建議。  

64.  委員沒有其他跟進問題，主席宣布是項議程結束。  

 

議程十四  
有關加強清洗紅磡區內行人路環保磚事宜  
(食環會文件第 22/2026 號 ) 

65.  委員介紹文件，並查詢部門在接獲食環署轉介後，是否已承諾會

更換地磚。  

66.  主席請委員閱覽由食環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7 號書面回應。  

67.  食環署代表表示，署方在接獲文件後，已隨即派員到有關地點視

察，並安排高速清洗盤在該行人路進行深層清潔。在深層清潔後仍未能

徹底清洗部分有色差的地磚，署方已將個案轉介相關部門考慮更換。在

接獲相關部門回覆後，會盡快通知委員。  

68.  主席作出總結，表示除地磚清潔的問題外，亦關注部分地磚在過

度清洗後出現凹陷的情況，容易絆倒市民，因此希望食環署與路政署繼

續就地磚事宜保持緊密聯繫，作合適的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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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十五  
其他事項  

69.  食環署代表感謝各委員對本年度年宵市場的宣傳及支持，使年

宵市場得以順利完成，廣受巿民歡迎。期望來年仍可於區內舉辦年宵市

場，並請委員繼續鼎力支持及協助宣傳。  

 

議程十六  
下次會議日期  

70.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日期暫定為 2026 年 5 月 12 日下午 2 時 30 分，

截止提交文件日期暫定為 2026 年 4 月 24 日。  

71.  主席在下午 4 時 14 分宣布會議結束。  

 

本會議記錄於 2026 年 5 月 12 日正式通過。  

 
 
 

                                 
                        主席  
 
 
                               

                        秘書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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